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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典型案例】

王某，总部在甲市的 A 银行副董事长，系国家出资企业

中的国家工作人员。李某，王某的同学，B、C 公司法定代表

人。

2016 年 1 月，李某联合其他股东发起设立了 B 公司，住

所地为甲市。经营期间，李某经常向王某咨询公司管理等事

项，并邀请王某以顾问身份三次出席 B 公司董事会会议，就

完善公司管理制度提出建议。2017 年 1 月，李某出资 1000

万元成立了 C 有限责任公司，住所地为甲市，并由 C 公司出

资控股 B 公司。为感谢王某在经营 B 公司期间的帮助，李某

给予王某 C 公司 10%的股份。2019 年 5 月，C 公司将股份分

红 15 万元汇入王某指定的银行账户。2017 年 8 月，A 银行

曾与李某联系洽谈过 B 公司贷款事宜，王某得知后明确表示

不同意，李某因此未办理贷款。截至案发，李某以及 B、C

公司与 A 银行间未再发生业务关系。

【分歧意见】

本案中，王某未出资即拥有 C 公司股份并获得分红的行

为如何定性，存在三种不同意见：



第一种意见认为：王某以顾问身份出席 B 公司董事会会

议，并就公司管理提出建议，其拥有 C 公司股份并获取分红

的行为，属于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纪行为。

第二种意见认为：B、C 公司住所地均在甲市，王某作为

总部在甲市的 A 银行副董事长，未出资拥有 C 公司股份并获

取分红，存在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性，构成收受可能

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股权违纪行为。

第三种意见认为：王某未出资拥有 C 公司股份并获取分

红，且王某所在银行与李某联系洽谈过贷款事宜，其行为属

于收受干股型受贿犯罪。

【评析意见】

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。本案中，认定王某行为性质的关

键在于两个方面：一是王某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、出席董事

会会议发言等行为能否认定为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活动，这是

区分第一种意见与第二、三种意见的关键；二是王某是否利

用职务便利为李某谋取利益，这是区分第一、二种意见与第

三种意见的关键。

一、王某的行为不应认定为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活动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（下称《条例》）相

关规定，违反规定从事营利活动包括经商办企业和拥有非上

市公司股份等多种表现形式。所谓经商办企业，主要是指经

营商业、兴办企业，重点在于通过出资、参与企业经营管理



等方式“经、办”；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，本质上属于经商

办企业，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出资后是否实际参与企业“经、

办”等经营管理活动。

本案中，首先可以明确王某没有在 C 公司出资。根据公

司法、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以

用货币出资，也可以用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等可以

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；但不得

以劳务等作价出资。C 公司经营期间，王某没有按照公司法

规定履行出资义务。同时，因 C 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，不适

用合伙企业法中关于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用劳务出资的

规定。故王某提供咨询、参会发言的行为不属于法定出资形

式，也不应认定为生产经营或管理活动。

其次，王某主观上不具有从事营利活动的故意。在 B 公

司经营期间，王某仅在李某提出邀请时提供咨询意见、以顾

问身份出席公司董事会会议，没有实际参与 B 公司和 C 公司

的具体经营管理。李某出于感谢王某的目的送给王某股份，

王某主观上表现为收受股份分红的故意，而非通过经营获取

经济利益或者利润的故意，更没有依照股份比例行使经营权

以及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的故意。

因此，王某的行为不属于经商办企业或者拥有非上市公

司股份的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行为。

二、王某收受的股权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



区分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股权违纪行为与收

受干股型受贿犯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利用职权为对方

谋取利益。“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”的“可能”，一般是

指潜在的、影响以后公正执行公务的可能。实践中，要综合

收受股权的党员干部的职务、地位、与送股权人的关系等各

方面分析判定，不单以收受股权党员干部的主观意愿为依据。

受贿罪则需要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的要件，包括承诺、实施

和实现等多种表现形式。

本案中，李某以及 B、C 公司与 A 银行之间不存在业务

关系。虽然 A 银行与李某联系过贷款业务，但王某明确表示

不同意李某贷款，该业务因此未实际发生。王某不同意李某

在 A 银行贷款的行为阻却了“为他人谋取利益”要件的成立，

不能认定其构成收受干股型受贿犯罪。但客观上 B、C 公司

住所地均位于甲市，A 银行又是总部在甲市的国家出资银行，

且已有证据表明李某有贷款需求，可能与 A 银行发生业务关

系，虽然截至案发没有发生实际的谋利事项，但依据《条例》，

可以认定为“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”。

王某收受股权的行为虽然发生在 2017 年，但股权一直

登记在其名下，且 2019 年王某又收受了股权分红，其收受

股权行为具有延续性，应当适用 2018 年《条例》，认定为

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股权。



实践中，对拥有公司股份行为的认定比较复杂。因是否

出资、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、是否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等情形

不同，案件的定性也会不一致。这提醒我们，要在查清案件

事实的基础上，认真分析证据，严格按照构成要件，依规依

纪依法精准认定行为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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